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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6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6821.htm （国函［１９９４］

５９号）海南省人民政府、交通部： 你们《关于海南港管理

体制深化改革的请示》（琼府［１９９４］１８号）收悉。

现批复如下： 一、同意将海南港全部交由海南省管理，交通

部实行行业管理。 二、港口管理体制实行“政企分开”，撤

销海南港务局及其建制，由海南省交通运输厅行使海南省人

民政府赋予的全省港口行政管理职能，并按照“一城一港”

的原则，逐步建立城市管理港口的行政主管部门；原海南港

务局管理的各个港口从事装卸、仓储、船舶服务等经济实体

，设立若干港务公司，作为独立法人自主经营。 三、港口基

建计划和财务渠道主要由海南省负责管理，基建计划和固定

资产划转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具体办理。“八五”期间仍执行

原核定的计划，中央财政对海南港原有的优惠政策保持不变

。 四、在港口管理体制转换过程中，海南省要妥善安置好人

员，理顺省、市对港口的管理关系，明确有关债权债务等具

体问题。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